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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无异议函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8月31日，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融出资金债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同意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根据相关规定，择机通过设立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融资。 

2018年1月2日，东方财富证券收到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7年12月28日出具的《关于对招商创融-东方

财富证券融出资金债权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

函》（上证函[2017]1515号），该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具体详

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在取得无异议函后，东方财富证券与各中介机构做好了发行准备工作，但鉴

于专项计划的综合融资成本较该项工作启动前已较大幅度提高，为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未实施本次专项计划。目前，该无异议函已到期。 

本次无异议函到期事项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